第三章  评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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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标采用经评审的最高投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经评审的投标报价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第一、第二、第三中标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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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按以下标准进行初步评审：
（1）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
（2）投标文件正、副本份数符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7.4项规定；
（3）投标文件签字盖章要求符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7.3项规定；
（4）投标人提供了有效的投标函及投标报价表且报价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
（5）投标人提供了有效的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6）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7）投标人资格条件满足投标人须知1.4款的要求；
（8）投标文件没有附带招标人无法接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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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价=投标函的投标文字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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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评标委员会依据本章第2.1款规定的标准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评审。有一项不符合评审标准的，作废标处理。
    3.1.2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废标处理：
（1）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及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的；
（2）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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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评标委员会按投标函的投标文字报价作为评标价。
3.3投标文件的修正原则
若投标人填报的报价存在算术性错误时，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投标人填报的第一年的投标报价按照备注中的运算规则对其报价进行修正。修正后的报价不须经投标人确认，但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接受修正价格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3.4投标文件的澄清和补正
    3.4.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可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对所提交的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或说明，或者对细微偏差进行补正。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4.2澄清、说明和补正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投标人的书面澄清、说明和补正属于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3.4.3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说明或补正有疑问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一步澄清、说明或补正，直至满足评标委员会的要求。
3.4.4 凡超出招标文件规定的或给发包人带来未曾要求的利益的变化、偏差或其他因素在评标时不予考虑。
3.5评标结果
3.5.1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文件的评标价按由高到低顺序排序，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如出现评标价相同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曾获得过招标人广告设施经营权数量多的投标人优先（需提供经营权合同证明）；
（2）注册资本较高的投标人优先（以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为准）；
（3）评标委员会视投标人情况综合比较，投票确定其名次。
3.5.2通过评审的有效投标人不足3个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全部投标。评标委员会认为仍具有竞争性未否决全部投标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并按实际数量推荐中标候选人。
3.5.3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中标后主动放弃的，招标人按照中标候选人排序依次确定中标人，或招标人重新组织招标。
3.5.4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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